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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学位[2001]5号文发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国家

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学位办[1993］58号文《关于对举办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加强管理的通知》和学位办［1997］2号文《

关于委托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对举办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章办班条件 第二条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单

位应为有权开展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

位的单位。 第三条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专业应为有权开

展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

业或开展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应已授予一届以上硕

士学位。 第四条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专业应具备较强的

教学力量，完备的教学计划，较好的社会需求和生源条件。 

第五条 我省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异地办班或省外学位授予单位

申请在我省办班，办班合作单位应具备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

件，一般应是普通高等学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科研院所

或具备条件的成人高等学校。 第六条 为保证必要的教学力量

和教学质量，一个单位的同一学科、专业只能在异地申办一

个班。 第三章审批程序 第七条 符合办班条件的我省学位授予

单位申请在省内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需填写《举办研究

生课程进修班简况表》一式三份，报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



查备案。 第八条 符合办班条件的我省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在省

外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需填写《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简

况表》一式四份，报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省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征得办班所在地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

，再审查备案。 第九条 符合办班条件的省外学位授予单位申

请在我省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需填写《举办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简况表》一式一份，由所在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与我省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商定。 第十条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受理申

请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截止时间，省内单位为每年的3

月15日，省外单位在我省办班为每年的4月15日。 第十一条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4-5月份，组织专家对异地办班的合作

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第十二条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办班

单位的教学力量、办班的社会影响和年度评估结果、合作单

位的教学条件，综合本年度办班的专业布局和地区布局情况

，于每年5月15日前，提出本年度同意登记备案的课程班名单

，下达各单位或反馈有关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抄报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并通报有关媒体，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为保证教学质量，同意登记备案的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的招生人数一般不超过50人。 第十四条 同意登记备案的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有效期为该班实施教学计划所需的年份，

一般为二年。下一年度办班需重新申请登记备案。 第四章管

理与监督 第十五条 凡在我省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广告

和招生简章须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同意后，才能刊登

和印发。 第十六条 办班名称统一定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对课程成绩合格者，办班单位只能颁发“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结业证书”，不得冠以“硕士学位”、“毕业”等名称。



本省学位授予单位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由山

东省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省外学位授予单位在我省举办的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需将印制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

样本，报我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是在职人员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的一种教学形式，不

属于国民教育系列，课程成绩合格者获得的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结业证书，不具有学历效力。 第十八条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不得直接与授予硕士学位挂钩。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

获得者申请硕士学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职人员

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

九条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单位要加强对办班活动的领导

和管理。杜绝多头办班、多头管理的状况，实行由研究生管

理部门对办班活动归口管理。研究生管理部门应对办班活动

的各主要环节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异地办班的合作

单位也要加强对办班活动的管理，一般由本单位的教学管理

部门管理，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要归口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

管理。 第二十条 办班过程中要严格实行教学和考核分开管理

的办法，即负责办班的院（系）要为所设的学科、专业建立

考试题库，而考务工作由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

。 第二十一条 为保证教学质量，各办班单位要严格制定并实

施教学计划，必修课程及主要选修课程均应由本单位硕士导

师或副教授以上人员任教，确保授课时数和质量。 第二十二

条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收费应按有关教育收费标准确定，

严禁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十三条 办班单位应于每年度12月10

日前，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招生情况、学员基本情况、教学

计划、授课的具体地点等材料报送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第



二十四条 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将定期组织专家组，对同意备

案的在本省范围内举办的所有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教学活动

进行质量检查与评估，评估的指标体系由省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制定，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对不合格的班

次，要限期整改，有关课程予以补授，并在两年内不同意该

专业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第二十五条 对未经过登记备案

在我省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以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滥发毕业文凭、学位证书，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按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

六条 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涉及研究生教育层次并授予硕士学

位的各种形式，应按照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教外综[1996]81号文

《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位

办[1998］3号文《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

理的通知》的规定，严格执行报批制度。未经批准的中外合

作办学活动中颁发的外国证书一律不予承认，并不得享受我

国相应学位证书获得者享有的权益。 第二十七条 省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为保证必要的教学管理检查和评估支出，每个申请

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需按规定交纳一定的评审费。 第二

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原山东省学位委员会、山

东省教育委员会一九九七年颁布的《山东省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管理暂行办法》（鲁学位[1997]3号文）自行废止。 第二十

九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